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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幢住宅用房房屋重置成新价值咨询报告

〔内容提要〕
受九龙仓（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北京莱福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幢住宅用房于设定条件下的房屋重置成新价进行评估。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幢，属“北京奥克伍德华庭酒店公寓”项目，现状作为酒店使用。项目土地面积3204.37平方米，建筑面积58930.19平方米，房屋用途为住宅、配套及地下车库。本次评估咨询对象为项目全部住宅用房，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49651.21平方米。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北京莱福世纪置业有限公司计划对咨询对象所属项目进行改造，改造后住宅部分将进行销售。截至报告出具日，该项目改造工程尚未启动，正在进行前期准备阶段。

本次评估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完成装修改造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时向政府主管部门申报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提供参考依据。
本次评估的设定条件为：1.根据《估价委托书》设定本次评估估算基准日为2021年11月1日（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依据委托人提供《土地使用权无偿划拨合同书》签订时间确定为2007年5月10日）。2.本次评估以咨询对象于估价基准日完成装修改造为假设前提条件。
评估专业人员以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九龙仓（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选取成本法作为估价的基本方法，具体按照“房屋重置成本价乘以房屋成新度折扣率”的方法进行测算，在进行了实地查勘和对市场资料周密分析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测算，确定咨询对象在估价基准日2021年11月1日，于设定条件下的评估价格（币种：人民币）为：
房屋重置成本单价：31145元/平方米

房屋重置成本总价：154638.6935万元

大写金额：壹拾伍亿肆仟陆佰叁拾捌万陆仟玖佰叁拾伍元整
房屋成新度折扣率：91%

房屋重置成新单价：28342元/平方米

房屋重置成新总价：140721.2111万元

大写金额：壹拾肆亿零柒佰贰拾亿万贰仟壹佰壹拾壹元整
详见“估价结果测算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测算一览表

	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
	房屋建设成本及其费用

	名称
	单价(元/㎡)
	费率
	名称
	单价(元/㎡)
	费率

	1.前期开发成本
	5830
	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
	1.房屋建设成本
	14445
	1.1+1.2+1.3+1.4

	
	
	
	1.1建筑安装工程费
	基础、结构、设备安装等
	3000
	参照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

	
	
	
	
	装修
	7700
	　

	
	
	
	1.2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49
	按建安工程费的7%计取

	
	
	
	1.3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
	1498
	按建安工程费的14%计取

	
	
	
	1.4基础设施建设费
	1498
	按建安工程费的14%计取

	2.管理费用
	146
	按前期开发成本的2%计取
	2.管理费用
	578
	按房屋建设成本的4%计取

	3.财务费用
	165
	前期开发期为1年，贷款利率为5.58%，单利计息
	3.财务费用
	532
	房屋建设期为1.5年，贷款利率为4.75%，复利计息

	4.其他成本费用
	2689
	按前期开发成本及其管理费用的35%计取
	4.其他成本费用
	6760
	按房屋建设成本及其管理费用的45%计取

	小计
	8830
	1+2+3+4
	小计
	22315
	1+2+3+4

	房屋重置成本单价
	31145
	重置成本单价=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单价+房屋建设成本及其费用单价

	房屋重置成本总价（万元）
	154638.6935
	总价=重置成本单价×建筑面积

	成新度折扣率
	91%
	采用年龄-寿命法

	房屋重置成新单价
	28342
	重置成新单价=重置成本单价×成新度折扣率

	房屋重置成新总价（万元）
	140721.2111
	重置成新总价=重置成本总价×成新度折扣率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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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评价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幢，为北京莱福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北京奥克伍德华庭酒店公寓”项目。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土地面积3204.37平方米，建筑面积58930.19平方米，用途为住宅、配套及地下车库。本次咨询对象的范围是项目全部住宅用房，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49651.21平方米。
（一）项目背景分析
咨询对象位于东直门商圈，周边住宅项目较多，规模较大，居住配套设施成熟度较好。区域内目前已建成东湖别墅、使馆壹号院、胡家园小区、新源西里社区等。区域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项目位于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幢，西北侧紧邻东直门外斜街。周边有18、123、401、966路等多条公交线路，项目距离2号地铁线东直门站约700米，综合考虑项目交通便捷度较好。项目紧邻北护城河，周边2公里内有左家庄科普廉政文化公园、香河园公园等，综合考虑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二）项目建设条件、建造标准分析
咨询对象所属项目为北京莱福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北京奥克伍德华庭酒店公寓”项目。项目东北至北护城河，东南至北护城河，西南至绿地，西北至东直门外斜街。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土地面积为3204.3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58930.19平方米，为一栋地上32层、地下3层钢混结构建筑物。现状地上1--2层作为商业用房使用，3-32层为酒店公寓客房，地下作为办公室及地下车库使用。
本次评估咨询对象为项目全部住宅用房（现状均作为酒店客房经营）。根据《面积说明》，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49651.21平方米。根据委托人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项目住宅用房将进行改造，改造后共分割为232套。预计于2020年3月份开始改造，于2021年下半年交付。改造后，住宅用房全部精装交付。交付标准如下：
公共部分：

外墙： 玻璃幕墙、石材幕墙、金属幕墙、装饰条（金属、石材）、建筑灯光系统、节能立面系统（双层幕墙）

大堂：
墙面：据设计效果可选用石材，不锈钢，艺术玻璃，木饰面
地面：据设计效果可选用石材，马赛克
顶棚：据设计效果可选用石膏板造型吊顶，金属围边，透光云石，金属装饰板
公共走廊：
地面：石材
墙面：据设计效果可选用石材，不锈钢，艺术玻璃，木饰面
吊顶：据设计效果可选用石膏板吊顶，石膏板造型吊顶，金属围边，透光云石，金属装饰板

楼梯间：

地面：瓷砖

墙面：瓷砖

天棚: 乳胶漆

住宅部分

户门：钢制防火门

外窗：铝合金窗框

客厅：
顶棚：石膏板吊顶/金属围边

     墙面：据设计效果可选用木饰面/壁纸/硬包/树脂版/石材等

     地面：石材，根据空间大小可增加金属围边或特殊拼花等
卧室：

     顶棚：石膏板吊顶/金属围边

     墙面：根据设计效果可选用木饰面/壁纸/硬包/软包等

地面：实木复合地板，根据空间大小可增加石材围边等

厨房：

      顶棚：防水石膏板吊顶

      墙面：石材，进口瓷砖

      地面：石材，进口瓷砖
      橱柜：进口或合资品牌橱柜（吊柜、地柜+石英石台面）
      电器：进口或合资品牌厨房电器（烟机灶台、水槽龙头。根据空间大小可选配冰箱、咖啡机、洗碗机、烤箱/微波炉等）

卫生间：

      顶棚：防水石膏板吊顶

      墙面：石材，进口瓷砖

      地面：石材，进口瓷砖

      洁具：进口或合资品牌洁具
主卫：智能马桶或智能马桶盖、花洒、淋浴房、台盆龙头、根据空间大小可选配浴缸

次卫：坐便器、花洒、台盆、龙头、淋浴房
空调系统：毛细辐射空调系统

弱电系统：全智能化弱电管理系统
项目现状市政基础设施完备，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
本次评估咨询对象为“中都科技大厦”项目全部物业，建筑面积54639平方米。房屋用途为办公、商业（餐厅）及地下车库。
二、合法性分析
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07出）第0440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693470号]，北京莱福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拥有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产权清晰、合法。
三、他项权利
（一）抵押
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693470号]（复印件），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已设定有1笔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18年1月26日。截至估价基准日，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
（二）租赁权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截至估价基准日，咨询对象部分已出租。
（三）其他他项权利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截至估价基准日，咨询对象未设定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不存在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第二章  市场分析
一、区域环境分析
（一）位置状况
咨询对象所属项目位于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幢，西北侧紧邻东直门外斜街。西侧距离东二环路约800米，北侧距机场高速约400公里，综合评价地理位置较好。
（二）居住社区成熟度
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周边住宅项目较多，规模较大，居住配套设施成熟度较好。区域内目前已建成东湖别墅、使馆壹号院、胡家园小区、新源西里社区等。区域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三）交通状况
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周边有18、123、401、966路等多条公交线路，项目距离2号地铁线东直门站约700米，综合考虑项目交通便捷度较好。
（四）环境状况
咨询对象所属项目紧邻北护城河，周边2公里内有左家庄科普廉政文化公园、香河园公园等，综合考虑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五）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咨询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条件，且保证程度高。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度好，有购物场所（东方银座、京客隆超市、世纪华联超市）、医院（北京万国中医医院、东直门医院）、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等）、学校（幼儿园、小学、中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咨询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条件较好、交通便捷度较好，公共配套设施齐备度好，区域基础设施达七通，环境条件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总体评价影响咨询对象的区域因素较好。
二、房地产市场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1.宏观环境
2019年1季度，北京市经济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发展动力加快转换，发展模式逐步优化，发展活力有所增强，发展环境不断改善，成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1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409.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涨势温和。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从主要领域看，农业结构深入调整，工业生产高位开局，服务业运行平稳，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市场消费增势稳定，民生继续改善，市场预期稳定向好。
2019年1季度，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为370.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4倍。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为228.4万平方米，增长1.2倍；办公楼为3万平方米，下降26.8%；商业营业用房为11.3万平方米，增长2.8倍。全市房屋竣工面积为119.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7%；办公楼为2.5万平方米，下降91.2 %；商业营业用房为4.6万平方米，下降83%。
2.土地市场
（1）土地成交情况
根据土地市场监测显示，2019年1季度共成交宗地30宗，其中居住类用地22宗，成交土地面积为158.47万平方米，占全季度土地成交总量的75.7%。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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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季度不同规划用途土地成交面积比例图[image: image1.png]FHBERL

192%

= {2
/AR
= Tolk At
=HEAR





本季度推出地块数量比2018年4季度略有上升，共推出住宅用地24宗，流拍2宗，共成交22宗（包含住宅用地5宗、综合用地（含住宅）用地17宗），除四宗地为招标成交外，其余18宗挂牌成交宗地中底价成交5宗、溢价成交13宗。成交宗地集中在一月及二月，三月无成交宗地。从成交土地区域分布上分析，本季度郊区县住宅用地成交土地面积共计86.85万平方米，占全市总成交面积的54.81%；城区住宅用地成交土地面积共计71.61万平方米，占全市总量的45.19%。本季度城区除东城区及西城区外其余各区均有住宅用地成交，从成交面积上看，海淀区以32.3万平方米的成交面积位居榜首，占全市的20.39%、丰台区成交面积为22.54万平方米、朝阳区成交面积为10.22万平方米、石景山区成交面积为6.55万平方米；郊区方面，各区均有土地成交，其中通州区成交量最大，成交土地6宗，成交土地面积37.01万平方米，占全市成交土地总面积的23.35%，密云区成交面积为16.38万平方米、平谷区成交面积为13.34万平方米、大兴区成交面积为11.42万平方米、门头沟区成交面积为5.07万平方米、怀柔区成交面积为3.63万平方米。
（2）土地成交价格
本季度居住类用地楼面地价为20513.64元/平方米，平均溢价率为13.08%，楼面地价比上季度（2018年四季度住宅楼面地价为24388.23元/平方米）下降15.89%，降幅较为明显。
（转下页）

2018年四季度至2019年1季度居住用地成交价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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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从2018年四季度至2019年1季度居住类用地成交价格呈下降趋势。
（3）土地总结
2019年1季度北京土地交易市场情况较好，相比上季度和2018年同期，成交面积均有增长，但大量的共有产权和限竞房项目明显降低了房企拿地积极性，而信托等资金监管愈发严格，导致房地产企业对总价较高的地块相对谨慎，这导致了成交宗地平均溢价率呈下降趋势，且整体成交宗地楼面单价亦呈下降趋势。季度内各月供地总量逐月下降，但随着春节后信贷市场增量增加，房企融资难度降低，故2月份成交宗地的平均溢价率高于1月。结构上，北京市继续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加大住宅用地的供应力度，成交土地仍以居住用地为主；空间上，1季度继续增加近郊新城、远郊新城居住用地的供应，加快新城的发展建设和功能完善，促进人口疏解和承接。2019年1季度以来北京市不限价地块供应量明显增加，成为北京市土地市场开年的一大重要信号。
3.商品房住宅市场
（1）商品住宅供给状况
2019年1季度住宅项目批准预售证共计19个，批准上市建筑面积为136.9万平方米，批准上市套数12188套；其中住宅（不含保障房）批准上市建筑面积为81.04万平方米，批准上市套数5873套。与去年同期相比，住宅（不含保障房）批准上市建筑面积增加了21.3%，批准上市套数增加了2.5%；环比2018年四季度，批准上市建筑面积减少了67.27%，批准上市套数减少了67.44%。
（转下页）

北京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批准上市面积及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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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行政区县供应状况来看，本季度主要集中于丰台区、顺义区、房山区、海淀区三个区，而石景山区、怀柔区、平谷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均无住宅批准上市。其中丰台区供应量最大，批准上市套数2647套，占比全市总量的17.58%，批准上市面积30.89万平方米，占全市总量的18.39%；排在第二的是顺义区，批准上市套数3073套，占比全市总量的20.41%，批准上市面积29.77万平方米，占全市总量的17.72%。其他各区域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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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季度获批准上市的住宅从环路分布上看，主要分布在五环以外的区域，五环以外供应量占全市总量的85.5%，五环以内供应占比14.5%。其中五至六环之间商品住宅批准上市建筑面积542.13平方米，占全市供应总量的53.44%，相比上季度该比例下降9.84%；六环以外区域商品住宅批准上市建筑面积为40平方米，占全市供应总量的32.08%，相比上季度该比例上升10.92%。商品住宅供应在环路分布上仍呈向外部延伸的态势。
（2）商品住宅成交情况
根据中指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1季度北京住宅（不含保障房）销售套数为10278套，销售面积共计124.71万平方米，环比上季度有明显下降，分别下降了28.08%和31.1%，同比去年同期则有较大增幅，成交数据销售套数增加了98%，销售面积增加了109.7%。
北京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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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北京市住宅用房销售面积及销售均价从2018年1季度至2019年1季度期间均呈上升趋势，2018年4季度达到峰值，2019年1季度出现小幅回落，但仍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从行政区上看，住宅用房销售量集中在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从环线上看，住宅用房销售量集中在五环以外区域。
2019年1季度，北京市楼市政策依然处于偏紧状态，市场整体却表现出稳中稍扬的态势。在限竞房频频入市的背景下，北京市1季度楼市整体氛围较为活跃。
（3）存量房住宅市场
1）市场运行状况
2019年1季度，北京存量房住宅累计成交32149套，环比上涨了3.17%，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1.81%，住宅成交面积277.41万平方米，环比下降了1.55%，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0.4%。1季度市场成交量依旧保持平稳态势。一方面，由于季节性因素叠加政策松动预期，加之年初信贷环境略有放宽，使积压的需求得以释放，另一方面，3月中旬有传言称国管公积金要执行“认房又认贷”政策，造成3月18日当天北京市二手房恐慌式成交，单日网签破千套。随着政策不断深化，限竞房涌入市场，北京市二手房市场或将进入下行通道。
2）各区县统计
2019年1季度存量房成交以朝阳、海淀、丰台、昌平区为主，其中朝阳区成交7938套、70.48万平方米位居首位，海淀区、丰台区、昌平区成交量均在27-28万平方米区间；大兴区及西城区成交量在18-20万平方米区间；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东城区成交量在10-16万平方米区间；石景山区及密云区成交量在6-9万平方米区间；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延庆区成交量在2-4万平方米区间。
3）成交面积区间分布
按照销售套数统计，2019年1季度成交以80（含）-90平方米套型为主，成交5062套，44.12万平方米，占总成交量的49.25%；位居第二位的是60（含）-80平方米，成交1405套，10.32万平方米，占成交总量的13.67%。从下表可以看出，刚需类户型面积占据了成交总量的大半壁江山，销售套数占比在70%左右。
	建筑面积
	销售套数(套)
	销售面积(万㎡)
	销售价格(元/㎡)
	销售套数占比

	60平方米以下
	174
	0.93
	35975
	1.69%

	60(含)-80平方米
	1405
	10.32
	26853
	13.67%

	80(含)-90平方米
	5062
	44.12
	39884
	49.25%

	90(含)-100平方米
	562
	5.26
	33939
	5.47%


	100(含)-120平方米
	515
	5.75
	40486
	5.01%

	120(含)-140平方米
	766
	10.17
	55432
	7.45%

	140(含)-160平方米
	393
	5.8
	47746
	3.82%

	160(含)-200平方米
	406
	7.32
	60341
	3.95%

	200(含)-250平方米
	393
	8.84
	55117
	3.82%

	250(含)-300平方米
	164
	4.49
	62342
	1.60%

	300(含)-400平方米
	225
	7.71
	53811
	2.19%

	400平方米(含)以上
	213
	14.01
	72700
	2.07%

	合计
	10278
	124.72
	47823
	——


4）成交单价区间分布
2019年1季度，北京存量房成交以单价50000元/平方米以下为主，共计成交7190套，76.41万平方米，占据本季度成交套数的69.96%，单价50000-100000元/平方米住宅成交2957套，43.8万平方米，占据本季度成交套数的28.78%。单价100000元/平方米住宅成交131套，4.49万平方米，占据本季度成交套数的1.26%。其中单价36000-38000元/平方米住宅成交量最为突出，成交2015套，18.47万平方米，占据本季度成交套数的19.6%。单价40000-50000元/平方米住宅及单价50000-60000元/平方米住宅分别位列第二、第三，成交套数分别为1296套、1157套，占季度成交量比例分别为12.61%、11.26%。
4.产业政策
2019年1月14日，《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严格执行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措施，加强市场监测和政策储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完成1200公顷住宅供地，扩大住房供给，稳定市场预期。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鼓励产业园区建设职工集体宿舍，多渠道解决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务工人员住宿问题。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管理，落实承租人稳定居住和享受公共服务的各项保障政策。着力推进已供地290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住房和600万平方米商品住房建设，尽快形成市场供应。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5万套，完成棚户区改造2.36万户。

2月1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发布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城乡给水工程项目规范>等38项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在这38项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有一份《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二部分2.4.6条指出，“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 。《住宅项目规范》指出，这一规范是为贯彻执行国家技术经济政策，保障住宅项目安全、适用、宜居、绿色和耐久，规范住宅项目规模、布局、功能、性能及技术措施而制定。住宅项目建设、使用和维护必须遵守本规范。《住宅项目规范》提出，四层及四层以上新建住宅建筑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9米的新建住宅建筑应设电梯，且应在设有户门和公共走廊的每层设站。《住宅项目规范》提出，城镇新建住宅全装修交付，即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成，给水排水、供暖、通风和空调、燃气、照明供电等系统基本安装到位，厨房和卫生间的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完毕，达到基本使用标准。同时，住宅交付时应当具备接通水、电、燃气、暖气等条件，配套设施具备交付使用条件，安全防护设施验收合格。并对房屋验收交付给出了详细的标准。
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规定：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搞私有化，坚持农地农用、防止非农化，坚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修改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推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意见首次提出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担保融资。为继续做好确权工作，农业农村部的发力重点包括：探索确权成果应用，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承包地有偿退出、互换并地等提供支撑，充分释放确权红利。为此，若干意见首提承包土地经营权担保融资。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领域发生着重大变化。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是自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以来，中央在完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方面的又一重大举措。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被外界称为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正式启动于2015年3月，限定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试点原本计划到2017年底结束。201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试点工作再度延期一年，至2019年年底。
2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2019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意见》中涉及到房地产行业的内容有，强化与房地产管理部门协作，积极推进房地产交易合同网签备案进展信息、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整合房地产交易、办税、办证业务流程，推动实施跨部门业务联办。
金融相关政策：
2019年4月12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进一步优化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管公积金将实行“认房又认贷”，二套房首付不低于60%，新政从2019年4月15日（下周一）起执行，以网签日期为准。此前已完成网签的，按原规定执行。此次国管公积金进一步实施了差别化贷款政策，调整住房套数认定标准，从以往的“认贷”变为“认房又认贷”。借款申请人家庭（包括借款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北京市无住房且夫妻双方名下无住房贷款记录（包括商业性住房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下同）的，按首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借款申请人家庭在本市无住房且名下仅有1笔住房贷款记录的，以及在本市仅有1套住房且名下无住房贷款记录或仅有同一套住房贷款记录的，按二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被认定为二套以上住房的，不予贷款。借款申请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价的20%；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之外的首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价的30%；购买二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价的60%。借款申请人购买存量房屋的，购房总价以房屋评估值和购房合同总价两者中较低者为准。二套住房贷款最高额度方面，此次政策规定首套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仍为120万元，执行贷款基准利率；二套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为60万元，而此前这一额度为80万元，贷款利率为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1倍。

5.未来市场预期
    展望未来，一方面，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为今年一年的政策环境定下主基调；另一方面，截至2月份，北京商品住宅库量已达6.4万套，去化周期24个月，今年预计还将有超6万套竞限房入市。因此，长期来看北京市楼市预计将出现成交价格稳定、成交量稳中有升的态势。
（二）咨询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幢，属东直门商圈。东直门商圈坐落在东二环上，东临东三环，西临地坛公园，南至朝外北街，北至三元桥。东直门商圈凭借东二环的核心地理位置以及新型的交通网络，有效地实现了与燕莎商圈、崇文门商圈、国贸商圈乃至中关村和奥运村的快速连接，拉近了市区与首都国际机场的距离。同时，由于东直门的特殊国门效应和土地稀缺性、区域价值不可复制性的特点，使得东直门商圈已逐渐形成集旅游、零售、电信、交通、航空、银行、保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高消费商务区。
项目周边住宅项目较多，规模较大，居住配套设施成熟度较好。区域内目前已建成东湖别墅、使馆壹号院、胡家园小区、新源西里社区等。区域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第三章  咨询对象价值测算
一、估算原则
本次估算以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为依据，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完成装修改造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时向政府主管部门申报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算依据及特殊事项说明
（一）估算依据
咨询对象属北京莱福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北京奥克伍德华庭酒店公寓”项目。

根据《面积说明》本次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49651.21平方米，用途为住宅。

本报告的估算基准日为2021年11月1日。

本报告以上述指标为测算依据。
（二）特殊事项说明
1.根据《估价委托书》设定本次评估算基准日为2021年11月1日（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依据委托人提供《土地使用权无偿划拨合同书》签订时间确定为2007年5月10日）。
2.本次评估以咨询对象于估算基准日完成装修改造为假设前提条件。
三、估算主要方法选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6号]及《北京市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评估技术指引（旧房及建筑物评估）》等相关文件规定，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选取成本法作为估价的基本方法，具体按照“房屋重置成本价乘以成新度折扣率”的方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估价基准日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具体计算公式为：

房屋重置成本价=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房屋建设成本及其费用

房屋重置成新价=房屋重置成本价×成新度折扣率

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为前期开发成本与前期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管理费、财务费用、其他成本费用之和。

房屋建设成本及其费用为房屋建设成本与房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管理费、财务费用、其他成本费用之和。

其中：

前期开发成本的测算，根据发生前期开发成本费用时所对应的基准地价标准和修正体系，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进行。

基准地价修正法是指在政府或有关部门已公布基准地价的地区，利用有关调整系数对估价对象宗地所在位置的基准地价进行调整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四、估算过程
1.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

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前期开发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其他成本费用

（1）前期开发成本(依据委托人提供《土地使用权无偿划拨合同书》签订时间确定为2007年5月10日，故本次评估设定前期开发成本时间为2007年5月10日，选取2002年的基准地价进行测算。)

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楼面熟地单价

1）基准地价（楼面熟地单价）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于2016年2月29日发布了《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土地增值税存量房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京地税财行〔2016〕40号]，通知要求转让旧房及建筑物的纳税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以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作为扣除项目的，可委托具有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开展旧房及建筑物价格评估工作。受委托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应按照《北京市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评估技术指引（旧房及建筑物评估）》（见附件）的要求出具评估报告。

同时《北京市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评估技术指引（旧房及建筑物评估）》（以下简称“《技术指引》”）规定，根据确定的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选用相应的基准地价标准和修正体系进行评估。

	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
	适用的基准地价
	计算公式

	2002年12月10日之前
	1993年北京市基准地价（京政发〔1993〕34号）
	前期开发成本（元/建筑面积）=[（市政及四源费+小区建设配套费）×容积率+城镇拆迁费×调整系数（或+近郊区县征地费或远郊区县征地费）]÷容积率×期日修正系数

×年期修正系数

	2002年12月10日（含）～2014年8月28日之前
	2002年北京市基准地价（京政发〔2002〕32号）
	前期开发成本（元/建筑面积）=楼面熟地价-地价款

	2014年8月28日（含）以后
	2014年北京市基准地价（京政发〔2014〕26号）
	前期开发成本（元/建筑面积）=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


根据《技术指引》4.3条：“以有偿转让方式获得房屋，且房屋所附着土地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前期开发成本的发生时间为购买房屋时房地产交易合同的签订之日。如果无法提供购买合同的，则估价基准日按下列材料依次确定：购房发票开具日期（若有多张发票，以第一张为准）、契税单据开具日期。”

依据委托人提供《土地使用权无偿划拨合同书》签订时间确定为2007年5月10日，故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依据委托人提供《土地使用权无偿划拨合同书》签订时间设定为2007年5月10日。

根据2002年12月10日由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市政发﹝2002﹞32号]及其附件，在北京市范围内将四类用地的基准地价由高至低，由城区至远郊区分别划分为若干个级别，其基准地价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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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建筑平方米)

	土地用途
	价格类型
	土  地  级  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商业
	基准地价

（楼面熟地价）
	7210-9750
	5680-7680
	4530-6130
	3720-5090
	2720-4000
	1970-2900
	1150-1980
	530-1180
	250-540
	140-260

	
	楼面毛地价
	2660-4900
	1680-3120
	1500-2420
	1240-1860
	970-1450
	720-1090
	500-740
	360-540
	180-380
	90-190

	综合
	基准地价

（楼面熟地价）
	5540-8250
	4440-6000
	3620-4940
	2650-3900
	1960-2790
	1290-2080
	880-1320
	430-900
	200-450
	140-260

	
	楼面毛地价
	1640-4500
	1460-2600
	1130-1690
	880-1320
	660-990
	500-740
	400-600
	250-470
	140-260
	90-150

	居住
	基准地价

（楼面熟地价）
	4740-7000
	3800-5760
	2730-4590
	2090-3600
	1500-2790
	1060-1820
	630-1080
	330-650
	180-370
	140-260

	
	楼面毛地价
	1710-1500
	900-2100
	550-1300
	400-930
	300-680
	190-430
	150-350
	120-280
	100-390
	90-150

	工业
	基准地价

（楼面熟地价）
	1200-1800
	1000-1390
	850-1050
	600-900
	420-680
	310-510
	390-330
	150-240
	100-170
	

	
	楼面毛地价
	420-850
	430-530
	340-440
	270-360
	195-300
	135-225
	100-160
	60-100
	20-60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斜街8号院1幢，根据《北京市基准地价级别范围》划分标准，估价对象所在地区属于居住类2级地价区，该级居住类基准地价（楼面熟地价）为3800-5760元/建筑平方米，楼面毛地价为900-2100元/建筑平方米。根据北京市基准地价的有关规定，楼面熟地价取相应地价区级别高低限的算术平均值确定为4780元/建筑平方米，楼面毛地价同理确定为1500元/建筑平方米。

2）期日修正系数

基准地价估价基准日为2002年1月1日，本次评估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为2007年5月10日。通过查阅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http://www.landvalue.com.cn）的数据并经评估专业人员整理分析，整理出北京市居住用地地价水平自基准地价基准日至2007年5月10日的增长情况如下表所示：

北京市地价指数情况表

	日期
	地价指数

	2002年1月1日
	104

	2007年2季度
	216


备注： 2007年2季度地价指数对应的时间点为6月30日的地价指数。

则期日修正系数＝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地价指数÷基准地价期日地价指数＝216÷104＝2.0769
3）年期修正系数

年期修正系数＝[1-1÷（1+r）n] ÷[1-1÷（1+r）m]

其中，r：土地还原利率

       n：宗地剩余使用年限

       m：法定最高出让年限

其中土地还原利率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确定，即：土地还原利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属楼宇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3%，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土地还原利率为4.5%。

截至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估价对象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为66.3年，居住用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为70年，最终确定，年期修正系数=0.9915。
4）容积率修正系数

按照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给定的宗地容积率（R），查相应的《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详见下表）确定容积率修正系数，对楼面毛地价不进行容积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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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修正系数
	容积率
	修正系数
	容积率
	修正系数
	容积率
	修正系数
	容积率
	修正系数

	
	商业
	综合
	居住
	
	商业
	综合
	居住
	
	商业
	综合
	居住
	
	商业
	综合
	居住
	
	商业
	综合
	居住

	0.1
	1.500
	1.437
	1.418
	2.1
	0.980
	0.986
	0.988
	4.1
	0.739
	0.893
	0.928
	6.1
	0.664
	0.837
	0.884
	8.1
	0.590
	0.782
	0.841

	0.2
	1.467
	1.406
	1.387
	2.2
	0.962
	0.973
	0.976
	4.2
	0.735
	0.890
	0.926
	6.2
	0.661
	0.835
	0.882
	8.2
	0.586
	0.779
	0.838

	0.3
	1.435
	1.375
	1.358
	2.3
	0.944
	0.961
	0.966
	4.3
	0.732
	0.887
	0.924
	6.3
	0.657
	0.832
	0.880
	8.3
	0.582
	0.776
	0.836

	0.4
	1.404
	1.346
	1.329
	2.4
	0.926
	0.950
	0.956
	4.4
	0.728
	0.885
	0.922
	6.4
	0.653
	0.829
	0.878
	8.4
	0.579
	0.773
	0.834

	0.5
	1.374
	1.318
	1.301
	2.5
	0.910
	0.940
	0.947
	4.5
	0.724
	0.882
	0.919
	6.5
	0.650
	0.826
	0.876
	8.5
	0.575
	0.771
	0.832

	0.6
	1.325
	1.290
	1.275
	2.6
	0.894
	0.931
	0.940
	4.6
	0.720
	0.879
	0.917
	6.6
	0.646
	0.824
	0.873
	8.6
	0.571
	0.768
	0.830

	0.7
	1.315
	1.263
	1.249
	2.7
	0.879
	0.922
	0.933
	4.7
	0.717
	0.876
	0.915
	6.7
	0.642
	0.821
	0.871
	8.7
	0.567
	0.765
	0.827

	0.8
	1.287
	1.238
	1.224
	2.8
	0.864
	0.915
	0.927
	4.8
	0.713
	0.874
	0.913
	6.8
	0.638
	0.818
	0.869
	8.8
	0.564
	0.762
	0.825

	0.9
	1.1319
	1.213
	1.200
	2.9
	0.850
	0.908
	0.922
	4.9
	0.709
	0.871
	0.911
	6.9
	0.635
	0.815
	0.867
	8.9
	0.560
	0.760
	0.823

	1
	1.232
	1.189
	1.177
	3
	0.837
	0.903
	0.918
	5
	0.706
	0.868
	0.909
	7
	0.631
	0.812
	0.865
	9
	0.556
	0.757
	0.821

	1.1
	1.205
	1.166
	1.155
	3.1
	0.825
	0.898
	0.915
	5.1
	0.702
	0.865
	0.906
	7.1
	0.627
	0.810
	0.863
	9.1
	0.553
	0.754
	0.819

	1.2
	1.180
	1.144
	1.134
	3.2
	0.813
	0.894
	0.913
	5.2
	0.698
	0.862
	0.904
	7.2
	0.623
	0.807
	0.860
	9.2
	0.549
	0.751
	0.817

	1.3
	1.155
	1.123
	1.114
	3.3
	0.797
	0.891
	0.912
	5.3
	0.694
	0.860
	0.902
	7.3
	0.620
	0.804
	0.858
	9.3
	0.545
	0.748
	0.814

	1.4
	1.131
	1
	1.095
	3.4
	0.791
	0.889
	0.912
	5.4
	0.691
	0.857
	0.900
	7.4
	0.616
	0.801
	0.856
	9.4
	0.541
	0.746
	0.812

	1.5
	1.107
	1.083
	1.077
	3.5
	0.782
	0.888
	0.912
	5.5
	0.687
	0.854
	0.898
	7.5
	0.612
	0.799
	0.854
	9.5
	0.538
	0.743
	0.810

	1.6
	1.084
	1.065
	1.060
	3.6
	0.773
	0.888
	0.914
	5.6
	0.683
	0.851
	0.895
	7.6
	0.609
	0.796
	0.852
	9.6
	0.534
	0.740
	0.808

	1.7
	1.062
	1.047
	1.043
	3.7
	0.764
	0.889
	0.917
	5.7
	0.679
	0.849
	0.893
	7.7
	0.605
	0.793
	0.849
	9.7
	0.530
	0.737
	0.806

	1.8
	1.041
	1.031
	1.028
	3.8
	0.757
	0.890
	0.920
	5.8
	0.676
	0.846
	0.891
	7.8
	0.601
	0.790
	0.847
	9.8
	0.526
	0.735
	0.803

	1.9
	1.020
	1.015
	1.014
	3.9
	0.750
	0.893
	0.925
	5.9
	0.672
	0.843
	0.889
	7.9
	0.597
	0.787
	0.845
	9.9
	0.523
	0.732
	0.801

	2
	1.000
	1.000
	1.000
	4
	0.743
	0.896
	0.931
	6
	0.668
	0.840
	0.887
	8
	0.594
	0.785
	0.843
	10
	0.519
	0.729
	0.799


当容积率R＞10，居住用途用下列公式计算容积率修正系数X：

X＝0.0219×R+1.018
其中R为宗地容积率。

则X＝-0.0219×16.48+1.018＝0.6571
5）因素修正系数

因素修正系数是指除容积率、期日、年期、用途之外的其它地价影响因素的综合修正系数。

因素修正系数=1+∑Ki

其中Ki：第i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估价对象用途为居住用途，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详见下表），根据估价对象各种因素情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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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地价因素修正系数表

单位：%

	影响因素
	土地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居住社区成熟度
	-2.0～2.0
	-2.1～2.1
	-1.5～2.5
	-1.7～2.6
	-3.0～3.0
	-2.6～2.6
	-2.7～2.6
	-3.3～3.3
	-3.6～3.2
	-3.0～3.0

	交通便捷度
	-4.0～4.0
	-4.2～4.2
	-3.0～5.0
	-3.4～5.2
	-6.0～6.0
	-5.2～5.2
	-5.4～5.2
	-6.6～6.6
	-7.2～6.4
	-6.0～6.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2.0～2.0
	-2.1～2.1
	-1.5～2.5
	-1.7～2.6
	-3.0～3.0
	-2.6～2.6
	-2.7～2.6
	-3.3～3.3
	-3.6～3.2
	-3.0～3.0

	临路状况
	-2.0～2.0
	-2.1～2.1
	-1.5～2.5
	-1.7～2.6
	-3.0～3.0
	-2.6～2.6
	-2.7～2.6
	-3.3～3.3
	-3.6～3.2
	-3.0～3.0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1.6～1.6
	-1.68～1.68
	-1.2～2.0
	-1.36～2.08
	-2.4～2.4
	-2.08～2.08
	-2.16～2.08
	-2.64～2.64
	-2.88～2.56
	-2.4～2.4

	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
	-2.4～2.4
	-2.52～2.52
	-1.8～3.0
	-2.04～3.12
	-3.6～3.6
	-3.12～3.12
	-3.24～3.12
	-3.96～3.96
	-4.32～3.84
	-3.6～3.6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4.0～4.0
	-4.2～4.2
	-3.0～5.0
	-3.4～5.2
	-6.0～6.0
	-5.2～5.2
	-5.4～5.2
	-6.6～6.6
	-7.2～6.4
	-6.0～6.0

	与商业中心的接近程度
	-2.0～2.0
	-2.1～2.1
	-1.5～2.5
	-1.7～2.6
	-3.0～3.0
	-2.6～2.6
	-2.7～2.6
	-3.3～3.3
	-3.6～3.2
	-3.0～3.0


（转下页）

因素等级说明表

	等级

影响因素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居住社区成熟度
	周围住宅项目基本无
	周围住宅项目少
	周围住宅项目较少
	周围住宅项目比较密集
	周围住宅项目密集

	交通便捷度
	周边无地铁（或临近火车或2条以上高速公路）线路，5条以下公交线路
	周边无地铁（或临近火车或2条以上高速公路）线路，5-10公交线路
	周边有无地铁（或临近火车或2条以上高速公路）线路，10条以上公交线路
	周边有1条地铁（或临近火车或2条以上高速公路）线路，10条以上公交线路
	周边有2条以上地铁（或临近火车或2条以上高速公路）线路，20条以上公交线路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全部为其他用地，对本宗地有大的影响
	其他用地较多，对本宗地影响较大
	有部分有其他用地，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有部分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周边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临路状况
	临街坊路
	临城市支路
	临城市次干道
	临城市主干道
	临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极其不规则，对宗地利用影响很大
	宗地形状不规则，对宗地利用有影响
	宗地形状不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宗地形状较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基本无影响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无影响

	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较不齐全、基础设施配套较不齐全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较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较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较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周边5000米内无自然及人文景观且临近污染源
	周边5000米内无自然及人文景观且环境状况较差
	周边5000米内无自然及人文景观且环境状况一般
	周边3000米内有自然或人文景观
	周边1000米内有自然及人文景观

	与商业中心的接近程度
	距商业中心2000米以上，邻近程度差
	距商业中心约1500-2000米，邻近程度较差
	距商业中心约1000-1500米，邻近程度一般
	距商业中心约1000米，邻近程度较好
	距商业中心500米内，邻近程度好


（转下页）

居住类一级系数表
单位：%

	                   等级

影响因素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居住社区成熟度
	-2.100%
	-1.050%
	0%
	1.050%
	2.100%

	交通便捷度
	-4.200%
	-2.100%
	0%
	2.100%
	4.2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2.100%
	-1.050%
	0%
	1.050%
	2.100%

	临路状况
	-2.100%
	-1.050%
	0%
	1.050%
	2.100%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1.680%
	-0.840%
	0%
	0.840%
	1.680%

	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
	-2.520%
	-1.260%
	0%
	1.260%
	2.520%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4.200%
	-2.100%
	0%
	2.100%
	4.200%

	与商业中心的接近程度
	-2.100%
	-1.050%
	0%
	1.050%
	2.100%


估价对象因素修正系数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1
	居住社区成熟度
	周围住宅项目较密集。
	较好
	1.05%

	2
	交通便捷度
	周边有18、123、401、966路等多条公交线路，项目距离2号地铁线东直门站约700米，综合考虑项目交通便捷度较好。
	较好
	2.10%

	3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估价对象周边多为住宅、商办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较好
	1.05%

	4
	临路状况
	估价对象临近城市主干道——东直门外斜街。
	较好
	1.05%

	5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基本无影响。
	较好
	0.84%

	6
	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好
	2.52%

	7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紧邻北护城河，周边2公里内有左家庄科普廉政文化公园、香河园公园等，综合考虑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较好
	2.10%

	8
	与商业中心的接近程度
	估价对象距市级商业中心——东直门商圈在500米内，邻近程度好。 
	好
	2.10%

	合计（∑Ki）
	12.81%

	因素修正系数（1+∑Ki）
	1.1281


6）其他修正因素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为六通一平，级别平均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修正系数设定为0.99。
7）前期开发成本的确定

前期开发成本单价＝楼面熟地价-楼面毛地价

楼面熟地价

＝适用的基准地价（楼面熟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

＝4780×2.0769×0.9915×0.6571×1.1281×0.99
＝7224（元／平方米）

楼面毛地价

＝适用的基准地价（楼面毛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1500×2.0769×0.9915×1.1281

＝3486（元／平方米）
出让金

＝楼面毛地价×40%

＝3486×40%

＝1394（元／平方米）

则，前期开发成本单价＝7224-1394＝5830（元/平方米）

综上，最终确定楼面前期开发成本单价为5830元/平方米。

（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为组织和管理旧房及建筑物开发建造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根据旧房及建筑物的开发、建造类型、档次及规模、开发单位社会知名度等，前期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管理费用按前期开发成本的1%-3%计取。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按2.5%计取。

管理费用＝前期开发成本×费率＝5830×2.5%＝146（元/平方米）

（3）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主要是指为旧房及建筑物开发建造活动筹集资金而发生的利息支出。

前期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财务费用以前期开发成本及其管理费用为计息基数；利率的取值根据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确定；前期开发成本在所确定建设期内一次性投入，前期开发成本的管理费用在所确定建设期内均匀投入，按照单利计算。

评估专业人员比照同类型房屋的征收周期，本次评估按前期开发期为0.5年计算，前期开发成本发生时间0-1年（含1年）期固定贷款利率为5.67%。

财务费用

＝前期开发成本×[（1+利率）计息期-1]+管理费用×[（1+利率）计息期/2-1]

＝5830×[（1+5.67%）0.5-1]+146×[（1+5.67%）0.5/2-1]

＝165（元/平方米）

（4）其他成本费用

其他成本费用是指除前期开发成本、房屋建设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以外可能发生或未知的成本费用。

前期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其他成本费用以前期开发成本及其管理费用为计费基数，根据旧房及建筑物的用途、前期开发规模等，按照居住用途30%-50%计取。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按45%计取。

其他成本费用

＝（前期开发成本+管理费用）×费率

＝（5830+146）×45%

＝2689（元/平方米）

（5）小计

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

＝前期开发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其他成本费用

＝5830+146+165+2689
＝8830（元/平方米）

2.房屋建设成本及其费用

（1）房屋建设成本

房屋建设成本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室外工程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费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

1）建筑安装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是指建造建筑物所发生的建筑工程费用（结构、建筑、装修及特殊装修工程费）、设备采购费用和安装工程费用（给排水、电气照明及设备安装、空调通风、弱电设备及安装、电梯及其安装、其他设备及安装等）。

A. 基础、结构、设备安装等费用

估价对象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房屋总层数为地上32层，参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布的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测算，综合确定估价对象基础、结构、设备安装等费用为3000元/平方米。
B.装修费用

估价对象室内装修情况为精装修，根据委托人介绍，装修费用为7700元/平方米。故本次评估确定装修费用为7700元/平方米。

C.小计

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结构、设备安装等费用+装修费用＝3000+7700＝10700（元/平方米）

2）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主要包括开发项目的前期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水文地质勘测等房屋建造所需前期工作的必要支出。根据旧房及建筑物的建造类型、档次及建筑规模等，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按建筑安装工程费的5%-8%计取。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按7%计取。

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费率＝10700×7%＝749（元/平方米）

3）室外工程费

A.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

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是指居住小区内为居民服务配套建设的各种非营利性的公共配套设施（或公建设施）的建设费用，主要包括居委会、派出所、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厕所、停车场等。根据旧房及建筑物的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程度，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按建筑安装工程费的10%-15%计取。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按14%计取。

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建筑安装工程费×费率＝10700×14%＝1498（元/平方米）

B.基础设施建设费

基础设施建设费是指建筑物2米以外和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各种管线、道路工程的建设费用。主要包括：自来水、雨水、污水、燃气、热力、供电、电信、道路、绿化、环卫、室外照明等设施的建设费用，各项设施与市政设施干线、干管、干道等的接口费用。根据旧房及建筑物的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费按建筑安装工程费的5%-15%计取。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按14%计取。

基础设施建设费＝建筑安装工程费×费率＝10700×14%＝1498（元/平方米）

4）小计

房屋建设成本

＝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室外工程费

＝10700+749+1498+1498
＝14445（元/平方米）

（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为组织和管理旧房及建筑物开发建造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根据旧房及建筑物的开发、建造类型、档次及规模、开发单位社会知名度等，前期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管理费用按前期开发成本的2%-5%计取。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按4%计取。

管理费用＝房屋建设成本×费率＝14445×4%＝578（元/平方米）

（3）财务费用

房屋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财务费用以房屋建设成本及其管理费用为计息基数；利率的取值根据估价报告估价基准日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确定；房屋建设成本及其管理费用在所确定建设期内均匀投入，按照复利计算。

评估专业人员比照同类型房屋的建设周期，参照北京市工期定额，按建设期为1.5年，估价基准日1-3年（含3年）期固定贷款利率为4.75%。

财务费用

＝（房屋建设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计息期/2-1]

＝（14445+578）×[（1+4.75%）1.5/2-1]

＝532（元/平方米）

（4）其他成本费用

房屋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其他成本费用以房屋建设成本及其管理费用为计费基数，根据旧房及建筑物的用途、建造类型、档次、规模等，按照工业用途18%-28%、居住用途30%-50%、商业用途35%-50%、办公用途25%-40%计取。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按45%计取。

其他成本费用＝（房屋建设成本+管理费用）×费率

＝（14445+578）×45%

＝6760（元/平方米）

（5）小计

房屋建设成本及其费用＝房屋建设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其他成本费用

＝14445+578+532+6760
＝22315（元/平方米）

3.房屋重置成本价

（1）单价

房屋重置成本单价＝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房屋建设成本及其费用

＝8830+22315
＝131145（元/平方米）

（2）总价

房屋重置成本总价

＝房屋重置成本单价×建筑面积

＝31145×49651.21÷10000

＝154638.6935（万元）

4.成新度折扣率

成新度折扣率的计算以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的时点，采用年龄-寿命法，具体以直线法和观察法综合确定。

（1）直线法测算成新度折扣率

成新度折扣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

其中：已经使用年限＝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年份-房屋建成年份

估价对象房屋为住宅用途，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建成于2009年，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已使用年限为10年，残值率为0%，则：

直线法房屋成新度折扣率

＝1－（1－残值率）×已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

＝1-（1-0%）×12÷60

＝80%

（2）观察法测算成新度折扣率

成新度折扣率=基础工程部分得分×权重+结构工程部分得分×权重+设备安装及装饰工程部分得分×权重

依据《技术指引》，估价对象成新度折扣率为：

估价对象建筑物成新度折扣率计算表（观察法）

	项目名称
	基本情况
	得分
	权重（%）

	基础工程
	基本完好
	95
	20%

	结构工程
	基本完好
	95
	50%

	设备安装及装饰工程
	基本完好
	95
	30%

	观察法成新度折扣率
	95%


（3）估价对象成新度折扣率

成新度折扣率

＝直线法成新度折扣率×权重+观察法成新度折扣率×权重

＝80%×30%+95%×70%

＝91%

5.估价结果确定

本次评估选取成本法作为估价的基本方法，具体按照“房屋重置成本价乘以成新度折扣率”最终确定估价对象旧房及建筑物价格，即房屋重置成新价。

（1）房屋重置成新单价

房屋重置成新单价＝房屋重置成本单价×成新度折扣率＝31145×91%＝28342（元/平方米）

（2）房屋重置成新总价

房屋重置成新总价

＝房屋重置成本总价×成新度折扣率

＝154638.6935×91%

＝140721.2111（万元）
五、估算结论
根据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住建部、国土资源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部门颁发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以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在进行了实地查勘和对市场资料周密分析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测算，确定估价对象在估算基准日2021年11月1日，于设定条件下的评估价格（币种：人民币）为：

房屋重置成本单价：31145元/平方米

房屋重置成本总价：154638.6935万元

大写金额：壹拾伍亿肆仟陆佰叁拾捌万陆仟玖佰叁拾伍元整

房屋成新度折扣率：91%

房屋重置成新单价：28342元/平方米

房屋重置成新总价：140721.2111万元

大写金额：壹拾肆亿零柒佰贰拾亿万贰仟壹佰壹拾壹元整

详见“估价结果测算一览表”
估价结果测算一览表

	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
	房屋建设成本及其费用

	名称
	单价(元/㎡)
	费率
	名称
	单价(元/㎡)
	费率

	1.前期开发成本
	5830
	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
	1.房屋建设成本
	14445
	1.1+1.2+1.3+1.4

	
	
	
	1.1建筑安装工程费
	基础、结构、设备安装等
	3000
	参照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

	
	
	
	
	装修
	7700
	　

	
	
	
	1.2工程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49
	按建安工程费的7%计取

	
	
	
	1.3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
	1498
	按建安工程费的14%计取

	
	
	
	1.4基础设施建设费
	1498
	按建安工程费的14%计取

	2.管理费用
	146
	按前期开发成本的2%计取
	2.管理费用
	578
	按房屋建设成本的4%计取

	3.财务费用
	165
	前期开发期为1年，贷款利率为5.58%，单利计息
	3.财务费用
	532
	房屋建设期为1.5年，贷款利率为4.75%，复利计息

	4.其他成本费用
	2689
	按前期开发成本及其管理费用的35%计取
	4.其他成本费用
	6760
	按房屋建设成本及其管理费用的45%计取

	小计
	8830
	1+2+3+4
	小计
	22315
	1+2+3+4

	房屋重置成本单价
	31145
	重置成本单价=前期开发成本及其费用单价+房屋建设成本及其费用单价

	房屋重置成本总价（万元）
	154638.6935
	总价=重置成本单价×建筑面积

	成新度折扣率
	91%
	采用年龄-寿命法

	房屋重置成新单价
	28342
	重置成新单价=重置成本单价×成新度折扣率

	房屋重置成新总价（万元）
	140721.2111
	重置成新总价=重置成本总价×成新度折扣率


币种：人民币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
2. 咨询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咨询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07出）第0440号]复印件
5. 《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693470号]复印件
6. 《土地使用权无偿划拨合同书》复印件
7. 《面积说明》
8. 《建造标准》
9. 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1. 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2.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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